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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主体资格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资格 

根据财预[2017]89 号文之规定，专项债券发行需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作为发

行主体。 

（二）项目单位、主管部门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淮南市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建设发展局是本项

目的项目单位。 

根据淮南市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建设发展局向本所律师提供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及本所律师的核查，项目单位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淮南市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建设发展局 

单位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淮南市毛集实验区焦岗湖景观大道北侧产业大厦六楼 63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4040079814693XM 

登记机关             毛集实验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单位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机关单位，具备实施及

主管本项目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具备实施及主管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毛集实验区西部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项目地点 

本项目拆迁范围主要涉及淮南市毛集实验区毛集镇梁庵社区

（安姚、门西、张郢子）、康庙村（花庄孜、田王）、焦岗湖

镇洼梁村（李台孜、石台孜和刘台孜）共 8 个城中村地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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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点位于淮南市毛集实验区中梁大街南侧、靖湖大道东侧、惠

民路北侧、望湖路西侧。 

项目类型 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 

主要建设内容及

规模 

本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征迁和淮南市新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代建安置点，具体如下： 

1、项目征迁 

项目范围涉及毛集镇梁庵社区（安姚、门西、张郢子）、康庙

村（花庄孜、田王）、焦岗湖镇洼梁村（李台孜、石台孜和刘

台孜）8个自然村，改造面积 441.58亩，拆迁户数约 512户，

安置人数约 1687人，拆迁房屋面积约 6.4 万平方米，征迁改

造后可释放土地约 441.58 亩。 

2、项目安置 

本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34074.92㎡（约 51.11亩），总建

筑面积 96521.33 ㎡，安置房面积 59224.93 ㎡，安置 512 户

居民。新增停车位 515 个。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为 39,532.94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为 22,428.58

万元，占总投资的 56.73%；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为 1,851.40万

元，占总投资的比例为 4.68%；征地拆迁补偿费用为 9,548.44

万元，占总投资的比例为 24.15%；工程预备费为 1,691.42万

元，占总投资的比例为 4.28%；土地费用为 3,577.70 万元，

占总投资的比例为 9.05%；债券发行费 15.40 万元，占总投资

的比例为 0.04%；建设期利息 42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比例

为 1.06%。 

专项债券金额 14,000.00万元 

（二）项目建设计划与现状 

本项目工期为 24个月，本项目自 2025 年 5月开始前期准备工作，计划 2025

年 8月开工，2027年 4月竣工投入使用。 

（三）项目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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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计划表，由财政部门分年度拨付财政资金作为本项目资本金；通过发行专项

债券方式筹措 14,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35.40%。 

本项目专项债券计划拟分两年发行，具体发行计划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序号 发行年份 发行金额 发行期限 

1 2025年 7,000.00 10年期 

2 2026年 7,000.00 10年期 

合计 14,000.00 

（二）项目收益、成本及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根据本项目的建设内容，本项目收

入为土地出让收入、停车费收入、广告位租赁收入、充电桩收入；原拆迁地块土

地出让可出让作为运营期收入来源，拆迁改造区域为国有建设用地，可出让土地

面积 301.58 亩。运营期内土地出让收入共计 27,008.37 万元，运营期内本项目

经营成本费用为 4,600.34 万元，债券存续期本息和为 18,200.00 万元，债券存

续期净收益 22,408.03万元，项目可用于专项债券资金平衡的项目收益与债券本

息的覆盖率为 1.23，能产生持续稳定的项目经营收益，预期收益对应的现金净

流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因此，

本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 

根据安徽国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

成本预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专项评价报告》评价认为，本项目在发债周期内，

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

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资本

金由财政投入解决，占总投资大于 20%，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号）和《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号）关于资本金比例的要求；本项

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

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

定。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